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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席公司秘書辭任

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李子亮先生（「李先

生」）由於其他業務繁忙，已辭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職，自2010年8月28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本公司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全昌勝先生（「全先生」）符合獨立擔任

公司秘書的資格。李先生辭任後，全先生將獨自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。

董事會宣佈，李先生由於其他業務繁忙，已辭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職，自2010年8月

28日起生效。李先生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任何不和，亦無其他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

呈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本公司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全先生符合獨立擔任公司秘書的資格。

李先生辭任後，全先生將獨自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。

就全先生之資格及於2007年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聯席公司秘書之事項，本公司已申請，而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已於2007年7月17日同意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香港

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8.17條之規定，初步年期由2007年7

月17日起，為期三年（「初步期間」），條件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一的全先生會由另一

名聯席公司秘書李先生協助取得上市規則第8.17(3)條定義下之相關經驗，以履行其作為

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職責。全先生於2007年7月2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秘書，而全

先生及李先生於2009年6月15日獲再次委任，年期為三年或直至下屆董事會委任新聯席

公司秘書之日止。

– 1 –



於初步期間，在李先生協助下，全先生履行其作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職責，對上市

規則有充分了解，並於履行其職責時取得相關經驗。於初步期間完結時，本公司申請，

而聯交所亦於2010年7月29日同意，全先生已取得上市規則第8.17(3)條定義下規定的作

為公司秘書資格人士應具備的相關經驗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李先生為本公司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*

吳孟飛

董事長

中國北京

2010年8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楊業新先生、方勇先生及陳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吳孟飛先

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志先生、徐耀華先生及顧宗勤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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